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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48，900912    证券简称：外高桥，外高B股     编号：临2013-39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关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

划（2013年至2015年）>的议案》。相应地，公司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以下简称“《预案》”）的

“重要提示”部分和“正文”部分增加披露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

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最近3年现金分红金额及比例、未分配利润使用

安排情况，提醒投资者关注。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一、在 《预案》“重要提示”部分增加如下内容： 

 6、本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2年5月4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对公司

的股利分配政策作出如下规定：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为重视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正确处理

公司短期利益及长远发展的关系。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

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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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

或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优先采取现金方式

分配。 

（2）现金方式分配股利的条件和最低比例：在实施现金分红不影响公

司的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

利润不少于三年内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特殊情况下无法按照上述

最低现金分红比例确定当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具体原因以及独立董事的明确意见。 

（3）股票方式分配股利的条件：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

金流状况，在保证足额现金分红及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可以采取

以发放股票分配股利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具体比例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4）利润分配的周期：公司一般按年度进行利润分配。 

（5）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董事会充分讨论并拟订利润分配预案，独

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上述条款的修订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

式通过。修订事项应充分考虑中小股东的意见，独立董事应发表独立意见。 

（7）境内上市外资股股利的外汇折算率的确定，应当按股东大会决议

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所涉外汇兑人民币的中间价计

算。 

上述关于利润分配政策之《公司章程》修订，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及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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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预案》正文中增加“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的说明”，内容如下： 

 

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说明 

一、公司现有的利润分配政策 

《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如下：公司利润分

配政策的基本原则为在充分考虑股东利益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公司短期利

益及长远发展的关系，每年根据当期的经营情况和公司及项目投资的资金

需求，制定合理的利润分配方案。 

（一）公司分配股利的方式可以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 

（二）公司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三年内实现的

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 

（三）公司根据需要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二、近三年公司现金分红及未分配利润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分红 

年度 
分配方案 

现金分红的

数额（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的比例 

2012 10派 1.4元(含税) 14,150.93 44,067.96 32.11% 

2011 10派 1元(含税) 10,107.81 35,713.12 28.30% 

2010 10派 1.4元(含税) 14,150.93 66,237.51 21.36% 

合计 — 38,409.67 146,018.59 26.30% 

上述现金股利分配方案分别经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最近三

年，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占三年内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78.91%；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用于补充业务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及公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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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项目所需的资金投入，以支持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及可持续发展。  

三、公司对利润分配政策的修订 

为进一步规范利润分配政策，提高利润分配工作的透明度，根据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2年5月4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关

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对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

作出如下规定：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为重视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正确处理

公司短期利益及长远发展的关系。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

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一）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

或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优先采取现金方式

分配。 

（二）现金方式分配股利的条件和最低比例：在实施现金分红不影响公

司的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

利润不少于三年内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特殊情况下无法按照上述

最低现金分红比例确定当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具体原因以及独立董事的明确意见。 

（三）股票方式分配股利的条件：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

金流状况，在保证足额现金分红及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可以采取

以发放股票分配股利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具体比例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四）利润分配的周期：公司一般按年度进行利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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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董事会充分讨论并拟订利润分配预案，独

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上述条款的修订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

式通过。修订事项应充分考虑中小股东的意见，独立董事应发表独立意见。 

（七）境内上市外资股股利的外汇折算率的确定，应当按股东大会决议

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所涉外汇兑人民币的中间价计

算。 

上述关于利润分配政策之《公司章程》修订，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及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四、公司未来三年（2013 年至 2015 年）股东回报规划  

为完善和健全公司科学、持续、稳定、透明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

积极有效地回报投资者，公司董事会制订了《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2013年至2015年）》（以下简称“《规

划》”），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规划》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实施现金分红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

公司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三年内实现的年均可分配

利润的30%。特殊情况下无法按照上述最低现金分红比例确定当年利润分配

方案的，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具体原因以及独立董事的明确意见。 

（二）股票方式分配股利的条件：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

现金流状况，在保证足额现金分红及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可以采

取以发放股票分配股利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具体比例由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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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2013年至2015年，公司净利润保持持续稳定的较高增长，则可提

高现金分红比例，加大投资者的回报力度。 

 

本次预案修订不涉及发行方案的调整。本次修订后的《上海外高桥保

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全文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